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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7 月 12 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 
 
 

 谨以非洲联盟现任主席代表的身份，随函转递 2004 年 7 月 4 日在埃塞俄比

亚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公报英

文和法文定稿（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非洲联盟现任主席代表 

        西米恩·阿德坎耶（签名） 

 

04-42426 (C)    140704    150704 
*044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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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7 月 12 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信的附件 
 

[原件：英文和法文]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公报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于 2004 年 7 月 4 日举行第十二次部长级会议，

通过以下公报： 

 A. 关于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危机 
 

 理事会， 

 1. 重申严重关切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当前的局势，特别是人道主义危机以及

不断报道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阿拉伯武装牧民对平民的攻击，并重申必须将达

尔富尔对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者绳之以法； 

 2. 注意到尽管达尔富尔危机很严重，并造成了人命损失、人的痛苦、以及

房屋和基础设施的毁损，但这种情况不能定义为种族灭绝；还注意到应紧急处理

这一危机，以免危机进一步升级； 

 3. 欢迎苏丹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平民，便利人道主义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工

作，并允许它们毫无阻碍地与受影响人口接触；欢迎苏丹政府承诺解除阿拉伯武

装牧民的武装并使其失去战斗力，并敦促苏丹政府兑现各项承诺； 

 4. 敦促苏丹政府、苏丹解放运动及正义与平等运动履行在 2004 年 4 月 8

日签署的《人道主义停火协定》中作出的承诺，不要进一步采取可能违反迄今所

签各项协定的精神和实质的任何行动； 

 5. 又敦促苏丹当局评估达尔富尔冲突造成的破坏程度，并考虑设法补偿受

影响人口； 

 6. 强调非洲联盟应继续领导处理达尔富尔危机的各项努力，国际社会应继

续支持此种努力； 

 7. 赞扬乍得德比总统在非盟委员会和其他合作伙伴支持下进行的调解努

力；呼吁有关各方大力推进各项努力； 

 8. 欢迎 2004 年 6 月 9 日在法西尔成立了停火委员会，并在达尔富尔部署

了一部分非盟军事观察员，敦促该委员会加快这一过程，包括在 2004 年 5 月 28

日关于成立停火委员会和部署观察员的协定框架内部署保护部队；还敦促各方与

停火委员会和观察团充分合作，以推动为在达尔富尔恢复持久和平正在进行的各

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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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又欢迎 2004 年 7 月 2 日在恩贾梅纳签署的《人道主义停火协定》规定

的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并敦促苏丹各方充分参与预定 2004 年 7 月 15

日在非盟总部举行的会议，以讨论政治问题，以期达成一项全面协定； 

 10. 表示严重关切达尔富尔冲突对乍得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稳定产生的影响，

在这方面鼓励苏丹政府和乍得政府采取适当步骤，加强两国间边界的安全；并表
示非盟决心支持此种努力。 

 B. 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 
 

 理事会， 

 1. 表示关切持续不断的困难妨碍了过渡机构的正常运作，延误了《全面总

括性协定》的执行，并关切 2004 年 5 月/6 月在布卡武、卡曼耶拉和南基伍发生

事件后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卢旺达的关系已恶化； 

 2. 邀请委员会主席与联合国密切协商，采取必要措施，推动根据 2003 年

11 月 27 日宣言的精神并以 2004 年 6 月 25 日在阿比让作出承诺为基础，成立刚

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联合核查机制； 

 3. 又邀请委员会主席于 2004 年 7 月 6 日至 8 日亚的斯亚贝巴非盟大会期

间找空档主动与联合国秘书长协商，探讨如何持久解决消极力量（原卢旺达部队

和联攻派民兵）的问题； 

 4. 鼓励采取主动，于 2004 年 7 月 6 日至 8 日亚的斯亚贝巴非盟大会期间，

乘其他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包括非盟主席及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2004 年 7 月主

席、联合国秘书长和非盟委员会主席在场之际，找空档安排约瑟夫·卡比拉总统

与保罗·卡加梅总统会晤，以保持 2004 年 5 月 25 日在阿比让举行的会议促成的

势头，并探讨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佳途径； 

 5. 鼓励委员会主席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加强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非

盟联络处，一方面推动参与当前进程的刚果各方建立信任，另一方面加强刚果民

主共和国与卢旺达的关系，作为促进实现《全面总括性协定》各项目标的总体努

力的一部分； 

 C. 关于布隆迪局势 
 

 理事会， 

 1. 欢迎布隆迪和平进程令人鼓舞的发展情况，并在这方面鼓励布隆迪过渡

政府和布隆迪各方不遗余力地圆满结束 2000 年 8 月 28 日《阿鲁沙和平与和解协

定》规定的过渡时期； 

 2. 认可 2004 年 6月 5日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区域倡议第21次首脑会议

的各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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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支持第 21 次首脑会议决定将阿加顿·鲁瓦萨的帕利佩胡图派－民主解

放力量加入和平进程的最后期限延长三个月，并立即对鲁瓦萨的帕利佩胡图派－

民主解放力量领导人和成员的行动自由实行限制，并请各成员国执行这项决定； 

 4. 请委员会根据区域倡议第 21 次首脑会议公报，对照非洲联盟《组织法》、

《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及其他有关决定和文书，审查帕利佩胡图派－民主

解放力量的各项活动，并就可以采取的措施提出建议，以便采取行动。 

 D. 关于科特迪瓦局势 
 

 理事会， 

 1. 欢迎西非经共体各国领导人为重启和平与和解进程开展的调解努力和

加蓬共和国总统发起的有关倡议；并敦促科特迪瓦各方与这些努力充分合作，表

现出必要的政治意志，推动全面、无条件地执行《利纳－马库锡协定》； 

 2. 又欢迎共和国总统与政治反对派恢复对话，敦促新军重新加入谈判进

程，并重申唯独科特迪瓦危机各方进行坦诚讨论，才能为政府重新有效运作以及

重启和平进程创造有利条件； 

 3. 请委员会继续支持科特迪瓦和平进程，包括推动该国与曾经面临类似问

题的国家交流经验。 

 E. 关于厄立特里亚与苏丹的关系 
 

 理事会， 

 1. 请委员会主席根据非盟以往的努力以及理事会 2004 年 5 月 25 日决定，

届时就这个问题编写一份报告并将其提交理事会； 

 2.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F. 关于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间和平进程 
 

 理事会， 

 1. 鼓励非洲领导人和联合国领导人为克服和平进程遇到的困难并推动厄

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两国关系正常化正在进行的努力； 

 2.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